
解釋字號 釋字第28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0年12⽉13⽇

解釋爭點 貨物稅條例規定繳罰鍰或提保證始得抗告，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九年⼀⽉⼆⼗四⽇修正前之貨物稅條例第⼆⼗

條第三項：「受處分⼈提出抗告時，應先向該管稅務稽徵機關提

繳應納罰鍰或其沒入貨價之同額保證⾦，或覓具殷實商保」之規

定，使未能依此規定辦理之受處分⼈喪失抗告之機會，係對⼈⺠

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

旨有所牴觸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所保障⼈⺠之訴訟權，應包括對下級法院裁判

不服時之上訴或抗告權，除有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情形外，

不得加以限制。中華⺠國七⼗九年⼀⽉⼆⼗四⽇修正前之貨物稅

條例第⼆⼗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：「依本條例應處罰鍰及沒入貨物

之處分者，由該管稅務稽徵機關移送法院裁定」。同條第⼆項規

定，「受處分⼈不服法院裁定時，得於接到法院裁定通知書⼗⽇

內提出抗告」，但同條第三項則規定：「受處分⼈提出抗告時，

應先向該管稅務稽徵機關提繳應納罰鍰或其沒入貨價之同額保證

⾦，或覓具殷實商保」。此項規定雖為防⽌受處分⼈任意提起抗

告，拖延繳納罰鍰⽽設；惟抗告並無停⽌執⾏之效⼒，是上述第

三項之規定，使未能依此項規定辦理之受處分⼈喪失抗告之機

會，係對⼈⺠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

⺠訴訟權之意旨有所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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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貨物稅條例第20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項（79.1.24修
正前）(75.01.27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76&ldate=19860127&lser=001


相關文件 抄嘉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王０麗聲請書

主 旨：為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八年財抗字第五⼀三號，七⼗八年財

聲再字第三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貨物稅條例第⼆⼗條第⼆、

三項，發⽣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規定之疑義，

請准予解釋。

說 明：

⼀、關於解決疑義，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憲法條文：

（⼀）憲法第七條「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

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」，第⼗五條：「⼈⺠之⽣存

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第⼗六條「⼈⺠有請願、訴

願及訴訟之權。」乃⼈⺠之基本權利。

（⼆）依前開憲法條文規定，⼈⺠基本權利均應屬平等，⽽財產

權及訴訟權係⼈⺠基本權利之⼀，⾃應予平等保障之。

（三）本案依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八年財抗字第五⼀三號確定裁定

所適⽤貨物稅條例第⼆⼗條第三項：「受處分⼈提出抗告時，應

先向該管稅務稽徵機關提繳應納罰鍰或其沒入貨價之同額保證

⾦，或覓具殷實商保。」規定，認聲請⼈未依此規定提繳應納罰

鍰或保證⾦或覓具商保，⽽駁回抗告。顯⾒該覓保等規定，乃係

不必要之限制⼈⺠基本訴訟權及財產權、平等權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及對本案所持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）聲請⼈為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板橋分院七⼗八年財貨字第廿

七、廿七–⼀、廿七–⼆號裁定之受處分⼈。在受處分（即裁定）

之前，聲請⼈乃無答辯之機會。⼜聲請⼈於受處分之後，因該裁

定顯非合理（裁定之後尚附加抗告之限制），乃據以提起抗告，

並蒙法院書記官敘明可先提抗告，再予補正（保證⾦），詎原裁

定法院及抗告法院未命補正，隨即裁定，乃致聲請⼈抗告理由無

法⼀⼀補⾜。如不論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⼗⼀條後段「應定期間

先命補正」，僅以依貨物稅條例第⼆⼗條第三項之規定逕認聲請

⼈之抗告為不合法，顯然係⾃處分⾄確定⽌，聲請⼈乃均無答辯

之機會，亦即原裁定未能答辯已對⼈⺠財產權、訴訟權之保護相

牴觸外，復於處分後，欲⾏抗告亦應先提供擔保，更⾒係不必要

之限制。⼜不僅抗告法院認聲請⼈之抗告不合法，且認抗告⼈未

具理由。惟所謂有無理由，雖屬事實審之認定，惟如認定不合

法，⾃仍應使受處分⼈有救濟之道，以免阻塞合法救濟之途。乃

貨物稅條例第⼆⼗條第⼆項後段規定不得再抗告，顯然亦與⼈⺠

之訴訟權有所牴觸。乃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八條財抗字第五⼀三號



依前述條文之規定「不得再抗告」顯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

六條之財產權、訴訟權之可能。

（⼆）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1 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就⼈⺠之平等權、財產權、

訴訟權均有保障之規定。再者聲請⼈係具合法權利能⼒之法⼈，

亦應⼀併保障之。乃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八年財抗字第五⼀三號裁

定竟以貨物稅條例第⼆⼗條第⼆、三項之規定，不僅對抗橫加限

制，且⼜不得再抗告，顯非憲法保障⼈⺠前述權利之規定之本

意。聲請⼈⾃有聲請解釋及保障個⼈權益之必要。

2 聲請⼈認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⼆四號解釋，貨物稅條

例第⼆⼗條之限制顯與憲法第八、⼗五、⼗六條之規定相牴觸應

予解除。

三、附件 1 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八年財抗字第五⼀三號裁定影本⼄

份。

附件 2 台北地⽅法院板橋分院七⼗八年財貨字第廿七、廿七–

⼀、廿七–⼆號裁定影本⼄份。 

四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

按憲法乃⼈⺠權利之基本保障者，既已明文規定⼈⺠基本權利，

貨物稅條例第⼆⼗條第⼆、三項有關抗告再抗告之規定顯嚴重限

制⼈⺠權利且為不必要，是⾃有解釋之必要。

聲請⼈：嘉０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⼈：王 ０ 麗




